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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“智慧团建”系统团（总）支部“对标定级”

功能操作指引

一、基本流程

1.团（总）支部对标自评：团（总）支部书记或其他团

干部 对照参考标准，采取“五评、双签字”（评班子建设、

评团员管理、评组织生活、评制度落实、评作用发挥，团支

部书记、团员 代表分别签字确认）的方式，确定自评结果，

并在系统中提交“团 （总）支部对标定级评价表”。

2.基层团委复核认定：基层团委结合团组织书记述职评

议和日 常掌握工作情况，对照团（总）支部自评结果，实

地采取核实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数据、核验必要工作资料、核

查自评结果真实度，听取团 （总）支部书记述职、听取党

组织和团员青年意见的方式进行复核认定。要严格掌握五星

级和四星级团（总）支部数量，后进和软弱涣散团（总）支

部应占一定比例，防止只表扬不批评的好人主义。复核结果

与团（总）支部自评结果不一致的，应向团（总）支部反馈

存在问题，予以纠正或限期整改。复核认定后及时提交“团

（总）支部对标定级评价表”。

3.团（总）支部直接上级复核结果认定为“五、四、三

级星团（总）支部”和“后进团（总）支部”的，则完成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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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“对标定级”工作；复核结果为“软弱涣散团（总）支部”

的，则列入重点整改对象。

4.被纳入重点整顿对象的团（总）支部对照评价标准整

改后需再次提交“团（总）支部对标定级评价表”，直接上

级再次复核自评定级结果。

5.整改后直接上级复核结果为“后进团（总）支部”的，

则完成本次“对标定级”工作；如复核结果仍是“软弱涣散

团（总）支部”，则需要继续整改，并在整改后再次提交“团

（总）支部对标定级评价表”，直至认定为星级团（总）支

部（即整改完成）。

6.团的领导机关和上级团委抽查评估：县级以上团委（含所

属团组织层级较多的基层团委）结合年度工作考核，抽检下

属团组织开展“对标定级”工作情况，注意将五星级团支部

比例明显过高、后进和软弱涣散团（总）支部比例明显过低

的地方作为重点。

二、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操作流程

团（总）支部在广东“智慧团建”系统上填写对标定级

表的方式共有两种：第一种是由团（总）支部自评，由团支

部书记或团干部填写；第二种是由直接上级代评，由团（总）

支部的直接上级填写。

（一）团（总）支部自评

1.点击“组织管理-规范化建设”菜单，即可进入自评



3

页面。

2.根据团（总）支部建设情况如实填写“团（总）支部

对标定级表”，其中部分选项根据“智慧团建”系统数据直

接判定，无需选择。填写完毕后点击“确认无误，提交”，

提交成功后等待上级复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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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团（总）支部上级代评

1.团（总）支部上级登录系统，点击“组织管理-直属

下级”菜单，即可进入代评页面（可筛选组织类型为“团支

部”或者“团总支”进行搜索），对于尚未提交“团（总）

支部对标定级评价表”的团（总）支部，直接上级有权对其

进行直接评定。

2.勾选“支部自评/上级代评结果”中显示“尚未自评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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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团 支部，点击“上级代支部评估”，进入代评页面。

3.根据支部情况如实填写自检表，点击“确认无误，提

交”。

4.提交成功后该支部“支部自评/上级代评结果”中显示

代评 结果。如果代评结果为“软弱涣散团（总）支部”，

则会纳入重 点整顿团（总）支部，点击蓝色字体可再次修

改并提交。

三、直属上级复核“团（总）支部对标定级评价表”

1.上级团组织负责人登录系统，点击“组织管理-直接

下级”菜单，即可进入审核页面（可筛选组织类型为团（总）

支部进行搜索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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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上级团组织负责人可查看各团支部自评结果，对于不

合实 际的团支部，上级团组织在“支部自评/上级代评结果”

一列筛 选已自评的结果，点击蓝色字体可复核自评结果。

四、重点整改团（总）支部流程

上级复核结果为“软弱涣散团（总）支部”的团组织被

列入 重点整顿对象，进入整改流程，被列入重点整顿的团

（总）支部，请对标团支部规范化建设的各项要求，在规定

时间内开展整理整顿工作。整理整顿工作完成后，再登录系

统，点击“组织管理-规范 化建设”菜单，即可进入重新自

评页面，修改“对标定级评价表”，确认后提交，由上级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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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重新复核。提交之后，上级可筛选已重新自评的结果，点

击蓝色字体可进行重新复核。若上级重新复核的结果> 60 分，

重新定级为“后进团（总）支部”，整改流程结束；若上级

复核结果仍< 60 分, 则需重新进行整理整顿，直至上级复核

结果达到 60 分以上。


